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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扩大我国妇女有序政治参与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是政治文明和妇女地位显著提高的体现，

更是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现阶段我国妇女政治参与水平比较低，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要大力发展妇

女政治参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不断探索扩大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新路径，健全妇女政治参与机

制，提高妇女的参政意识和参政能力，充分发挥妇女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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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观点，再一次重申了“扩大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性，表明了党中央对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视。而扩大妇女有序政治

参与符合党中央“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要求，是妇女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是妇女社

会地位提高的表现之一。大力发展妇女有序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妇女当家作主的权力，增加妇女的政治影

响力，促使妇女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提升自身素质，且有利于推进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加快我国民主化进

程，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因此，扩大妇女有序政治参与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一、当前妇女政治参与的现状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了妇女参政的合法性，规定了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政治权

利，享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至此，随着中国妇女地位的不断提

高，广大妇女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加强，管理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使中国妇女有序政治参与

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妇女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提高

随着各项体制的深入变革，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妇女有序政治参与开始受到党和国家的关注，在党的

正确引导下我国妇女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逐渐把政治参与和自己的利益联系起来，要求当

家作主、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热情高涨。1990 年第一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报告中，妇女“若

被选为人大代表将如何反应”的问卷调查显示，54.3%的妇女表明能够干好或会努力去干，这表明了我国妇

女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2000 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报告中显示，15.1%的女性主动给所在单

位、社区提过建议，比 1990 年提高了 8 个百分点，这表明了中国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有所提高。而 2010
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报告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妇女行使自身权利的意识程度以及参与和关

注公共事务的积极主动性有了一定的提高，据调查显示，54.1%的女性至少有过一种民主监督行为，18.3%的

女性主动给所在单位、社区和村提过建议，比 2000 年提高了 3.2 个百分点，而且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女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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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提高了 15.4 个百分点。
（二）妇女在人大、政协的人数增加

妇女在人大以及政协中所占席位的多少是衡量妇女政治参与程度的有效指标之一。近年来随着女性权

利的崛起，妇女地位的不断上升，妇女在人大和政协中的人数逐届增长。具体见表 1。
表 1 历届全国人大、政协女代表比例

注：数据根据新华网历届全国人大、政协资料整理。
从表 1 可以看出，经过 50 多年的发展，中国妇女参政已经取得显著成就，妇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所占比例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54 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共有女代

表 147 名，占代表总数的 12%；到 2008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共有女代表 637 人，占代表总数的

21.33%。1949 年 9 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有女委员 12 名，占委员总数的

6.6%；在 2008 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有女委员 407 人，占委员总数的 18.19%。[1]在 2013 年新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中，女代表人数占代表总数的 23.4％，较上届提高 2.07 个百分点。
（三）妇女干部队伍不断壮大

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程度的不断加深，促使社会对女性的开放度提升，妇女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甚至走向政坛，因此，拥有决策权力的妇女人数越来越多，妇女担任公职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女干部

队伍在不断扩大，妇女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总体上在不断提高。1954 年，我国就只有 3 位女

性任部长，4 位女性任副部长；2003 年全国女干部人数为 1500.2 万人，占干部总数的 37.6%，比起 1951 年

的 36.6 万人，是其 40 多倍。截止 2004 年底，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民主党派、人民团体

县 (处)级和地(厅)级干部中，女干部分别占同级干部总数的 16.9%和 12.6%。[2]截至 2008 年，在国家一级，包

括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国家级女性高层领导人员有 8 位；中央国家机关的女部长、女副

部长，各省区市的女省长、女副省长等省部级高层领导约有 230 多位女性；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女干部已

经占公务员总数的 40%以上。
（四）妇女组织逐渐兴起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转型、妇女自身的觉醒、国家政策扶持、国际社会的推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多种形式

的妇女研究组织或机构先后兴起，向政府反映妇女的意见和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在维护妇女权益、
促进妇女运动、推动妇女发展等方面，起到越来越多的作用。一方面，妇联系统的妇女研究组织兴起。1985
年，河南省未来学研究会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同年一些妇女问题研究会、妇女发展研究会、妇女研究中心

等相继成立，如 1987 年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1994 年四川省社科院妇女研究所、1999 年北京市社科院

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等组织的建立，这些组织将服务和研究结合起来，为广大的妇女同胞谋取权益，传播女权

主义思想。1991 年全国级的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以及少数省级妇联的妇女研究所成立，随后女职工委员会、
女科技工作者联谊会、女工程师、女新闻工作者、女作家等各种行业职业的妇女协会陆续建立。另一方面，妇

联外的妇女研究组织的发展。高校系统的妇女研究组织、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妇女研究组织和其他各类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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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妇女研究组织在 90 年代中期，即世界妇女大会前后逐渐兴起。

二、当前我国妇女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在妇女有序政治参与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受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妇女自

身等因素的影响，当前我国妇女政治参与仍存在一些不足，未达到理想的水平。
（一）妇女政治参与的政策环境不够完善

政治参与的政策环境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人们是否愿意进行政治参与以及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而当

前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本身的性别意识缺失，使整个社会缺乏有效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环境，严重影响了

妇女政治参与的水平。由于没有相关的立法和制裁措施，使排斥和歧视妇女政治参与的行为屡禁不止，甚至

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对妇女参政都存在歧视现象，例如 1993 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十五章第

七十八条所规定的关于退休的年龄，即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五周岁。这极大地影响到了女性公务员

的职位晋升，使男女参政的机会不平等。而 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颁布后，也没有调整这一问

题，仍然继续实行原有的退休规定。此外，国家虽然鼓励广大妇女积极参政，但是颁布的政策和法规缺乏实

践性和可操作性，参政实际上还是更加有利于男性，如尽管《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但这规定太过于模糊，没有将“适当数

量”进行量化，容易使党政领导班子降低女性的配备数量。
（二）妇女政治参与的权力边缘化

虽然，中国妇女干部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女干部多集中在传统上被认为适合妇女的领域，并没有真正进

入决策层的核心，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偏低、实际的参政水平相当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权

力的外围参与。现任女领导干部存在“五多五少”的情况，即年纪大的多，年纪轻的少；副职多，正职少；虚职

多，实职少；群团部门多，党政主干线和经济主战场少；机关党委书记和纪检组长多，正副职领导干部少。
1995—2005 年，公务员中女性负责人所占比例一直在 8％左右徘徊，且这些女干部多为副职，在决策层中

90％以上是男性。[3]我国中高级女干部占干部总数的比例非常少，她们大多负责教育、卫生、环境、计划生育、
群众团体等“非要害”“非实权”部门，而男性领导相对集中于行政机关、立法、司法等权力较大的部门，负责

国家的国防、金融、外交等。妇女干部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中担任正职的人数也比较少，大都任副职，负责妇

女工作和计划生育工作，难以在决策和执行中发挥作用，甚至她们是作为男性正职领导的陪衬和装饰而存

在的，只是为了体现民主和平等，且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妇女名额的要求。
（三）妇女参与选举和竞选的比例仍然较低

妇女参政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争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选举和竞选是妇女直接进行政治参与的一种

行为，也是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要政治活动，而且妇女的参选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妇女政治

参与的状况。在我国，每个成年公民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然妇女也依法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

但是妇女的整体参选率却并不高，参政议政的绝对人数比例偏低，且远远低于男性的比例。就全国而言，男

女两性的参选率分别为 77.6%和 73.4% ，男性比女性高出 4.2 个百分点;就不同地区而言，城市和农村的参

选率男性比女性分别高出 3.5 和 4.2 个百分点。[4]在基层，妇女对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参与状况直接

影响了她们的政治参与程度，由于基层妇女长期缺乏政治参与实践锻炼和思想训练，还未摆脱女性自身依

赖性、自卑感的约束，从而使得妇女参选率较低，这就直接导致了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决策的程度不

高。而另一方面，多数妇女对村务管理抱以冷漠态度，不愿参加选举和竞选活动，或者在村民大会上很少发

表意见或者从不表达意愿，甚至常常将自己定位成旁观者和局外人的角色。
（四）妇女政治参与的非均衡性

虽然从表面上来看，地区、城乡之间妇女所享有的政治权益是相同的，但是我国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存

在着明显的地区和城乡差异。欠发达地区及农村妇女对自己应享有的权益不够了解，导致在实际中两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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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较大的差距，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甚至有些地方基层女干部短缺，再加上女性就业歧视，导致女性

后备干部来源严重不足，面临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从地域分布上来看，大中城市和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

明显好于内陆欠发达地区，而城镇妇女政治参与状况又明显好于农村。例如，2011 年浙江省杭州市级人大代

表 514 人，其中女性代表占 26.1%；市政协委员 504 人，其中女性委员占 31.7%；市级党政领导部门配备女干

部的领导班子比例为 64.6 %；乡镇党委班子女负责人数 246 人；全市通过跨部门竞岗交流和公开选调等方

式选拔中层女领导干部 46 名，占选拔总数 23.8%；而选聘大学生女村官 108 人，占选聘人数 65.1%；村民委

员会女性成员比例为 31.9%；妇女的基层民主选举参与率更是达 95.0%。[5]而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和农村，妇

女的政治参与程度要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对全国 637011 个村的村干部情况所

做的调查显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地区中女干部比例最高的是东北地区，达到 22.9%，最低的是西部

地区，占 15.3%，而甘肃又是全国女性村干部比例最低的省，仅占 7.7%；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女干部

比例最高的是上海和北京，分别为 9.9%、5.9%，最低的是西部地区的甘肃和青海，都不足 1%。[6]由此可见妇

女政治参与发展的不平衡性，应引起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

三、扩大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路径思考

为了保障广大妇女政治参与权益，必需采取必要的措施，扩大妇女有序政治参与渠道，提高妇女政治参

与水平。所谓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人民群众以合法的形式、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参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和影响政治决策的过程。妇女有序政治参与水平是建设民主政治的有效途径，符合党中央“扩大公民有序政

治参与”的要求，是妇女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途径，也是妇女社会地位提高的表现之一，事关社

会的稳定协调发展。
（一）完善妇女参政的性别保障制度，制定可操作的法律法规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是随心所欲进行的，而是必需以宪法和相关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为基本框架，在保

证公民的政治参与在遵循制度化、法律化和可操作的程序下得以实现。[7]当前，我国妇女政治参与的政策制

度与社会政治文明发展不协调，保障妇女参政的制度明显没有落到实处，为了适应妇女日益提高的政治参

与积极性，提高妇女参政水平，必须要完善妇女参政的性别保障制度，制定可操作的法律法规。一是要适当

提高女干部比例，实行配额政策。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配备中，适当地提高女干部的比例，并且对女干部

的配备比例下达硬性指标，运用具体的量化标准，确保班子成员中女干部人数，以保障妇女参政的利益，增

强妇女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提高妇女的参选率和当选率。二是要完善女干部选拔制度，贯彻公

平、公开、公正原则。在干部的选拔过程中，要扩宽妇女可参加选拔的部门、单位的广度和宽度，增加妇女政

治参与的机会，同时为了提高选拔的透明度，增加其规范性、公平性和公正性，必须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开招

聘选拔，同时做到消除选拔男女干部的双重标准，使用平等民主的性别评价标准。三是抓紧妇女参政的法制

建设，为妇女参政提供可操作的法律依据。在《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综合各地区妇女的参政

情况，尽快制定并颁布关于中国妇女政治参与的详细法规，明确妇女政治参与的形式和实现的具体途径，确

定妇女的参政权力及其相应的义务，清楚界定侵害妇女参政的违法行为及其法律后果等，以弥补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在妇女政治参与问题上的不足和遗漏，改善妇女参政法律依据不足的境况，使维护妇女有序政治

参与的法律能够更加切实可行。
（二）加强对妇女政治参与的监督，健全妇女参政监督机制

各项政策和制度的执行需要强有力的机构进行监督，才能约束和控制违背或无视政策、制度的行为，才

能达到震慑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立专门监督各部门和单位对妇女政治参与法律法规执行度的机构，因

此，为了保证妇女政治参与的相关政策法规能够彻底贯彻和实施，以提高我国妇女政治参与程度，我国必须

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健全妇女参政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成功经验，自上而下设立检查

执行妇女参政法律法规的监督机构。在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到各地级市和城镇，建立监督机构，通过对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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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保障妇女政治参与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的监督，确保各项条款的实施，对违法者和不执行者进行严厉

的制裁，同时接受妇女个人和妇女组织对违反相关条例的部门、单位和个人进行投诉和举报，维护妇女应有

的权益。另一方面，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设立妇女政治参与的监督观察机构。由于我国妇女有序

政治参与起步较晚，至今在各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也还不够完善，为此，在全国范围

内成立监督观察机构，由相关专家、政府人员和非政府成员等组成，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受其他机构的干

涉和领导，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监督妇女是否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参与，观察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现状，并进

行研究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法律法规上的弊端，及时向政府提出建议和议案修改意见，并根据自身

在实践中掌握的资料和情况，对相关的立法条文或行政条例草案发表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的意见。
（三）加强对女干部的培训和教育，培养权力核心层女干部

增加女干部的人数，提高对女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力度，是逐渐向女干部打开通往核心权力层大门的重

要方法。在培养过程中，需要多管齐下，共同致力于女干部的培养。第一，建立高层领导培养女干部责任制。
各级组织的领导要排除各种阻力，发现、培养、推荐妇女人才，要根据新形势下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把培

养选拔女干部纳入干部队伍、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的总盘子。[8]而且高层领导负有女干部的培养和教育责任，

在日常工作中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允许女干部通过公平、公正的方式成为权力核心层中的一员，不得对女

干部的升职加以阻拦。第二、增加女干部接受培训和教育的机会。党和政府应为女干部提供更多深造学习、
专业培训、基层锻炼、轮岗锻炼、交流锻炼、强化锻炼等培养和教育的机会，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的结

合，使女干部能够得到全方面的锻炼，以开阔视野，丰富领导经验，提高理论水平，拓展执政能力，为走上核

心领导层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加强女干部后备力量建设。为了保证女干部队伍建设的可持续性，应建立

女性人才库作为女干部的后备人员，并规范女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遵循“优先提拔女干部”、“男不占女位”
等原则，当女干部职位或者权力核心层出现空缺时，可以从女性人才库中选拔适合的女性作为候补人员，以

此来保持女干部的数量和职位，保证女干部选拔的可持续发展，增加女干部进入核心层的机会。
（四）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缩小城乡、地区之间差异

为了在整体上提高我国妇女的政治参与程度，缩小城乡、地区之间妇女政治参与水平的差异，就必须大

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各地区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使妇女能够在同等经济条件下进行政治

参与，以此为广大妇女提供更多的参政机会。经济落后会造成妇女收入的低下，终日忙于赚钱以求吃饱穿

暖，根本无暇顾及更深层次的需求，而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才能为妇女有序政治参与提供可靠的物质基

础。鉴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妇女政治参与更加弱化的状况，要大力开发西部欠发达地区，提高生产力水平。政

府应加快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颁布支持其发展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以引进资金和设备，开

设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并实行东西部共同合作、优势互补战略，开发丰富的矿产、油
气等资源，以推进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提高经济水平，以增加农民的收入，特别是农村

妇女的经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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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also our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dex. At this present stage, with lower number of female politicians, there are a lot of issues which
need some effective methods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such as to perfect female politics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and enhance wom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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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 and give a full play to women’s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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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nd Responding to Apologies in Discourses: Dynamic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British Interlocutors

FU Bei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Extensive studies have been done in apologizing strategies. Unfortunately, responses to apologies as an area of study have
been neglected by most researchers in pragmatics although the dynamic process of meaning-making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has been recently realized and increasingly more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this process. Different from the former
researchers’emphasis on apologizing, by analyzing the spoken data elicited from spontaneous open role-plays,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discusses the functions of four prominent interactive features of apologizing and responding to apologies and finally it suggests a
revised model of basic sequencing of apologizing and responding to apologies in discourse.
Key words: apologizing; responding to apologies; discourse; dynamic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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